
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供货技术协议
需方：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供方：
供需双方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就供方所提供的相关原料、产品和技术服务，保证其质量性能稳定，满足需方使用要求，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1. 供货和施工范围：

1.1、供货范围：120吨铁水包浇注料及修补料（用于铁水包打结和修补）、兑铁流槽浇注料、脱硫喷枪浇注料、整体脱硫喷枪（直径300mm）。

1.2、乙方负责将耐火材料制成品送到双方商定的使用点。
2.需方使用条件和要求

2.1包装、运输、质量证明书要求

不定型耐火材料包装、运输及装箱要求符合国家标准GB/T 15545-1995。包装原则应做到防潮、防晒、不易破损，易于倒运。产品包装外应有明显标识，标识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型号、批次编号、数量、生产单位等。运输过程应有防雪、防雨、防潮、防污染等设施。产品在到货后必须附有供货单位或具有检验资质的技术监督检验部门签发的质量证明书，说明该批次产品理化指标满足技术协议要求。

2.2现场技术服务要求

供应方将派专职人员做长期现场技术服务并跟踪其产品使用情况。供应方还将经常派技术专家来现场进行技术交流并同时提供国内国际相关的最新技术信息。

2.3产品技术要求

2.3.1 铁水包浇注料及修补料

2.3.1.1经过修补，使用寿命不低于750炉，使用过程中无龟裂，无脱落（新包上线200炉内不修补，200炉后每次修补频次不小于70炉）。

2.3.1.2浇注料干燥、外观色泽均匀、粒度正常无夹杂，应具有优良的热震稳定性能、高温强度和抗粘渣能力，修补料具有良好的粘接性，浇注料流动性及硬化速度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2.3.1.3产品为高铝质或焦宝石质，理化指标如下。

	Al2O3%
	SiC%
	体密g/cm3
	抗折强度Mpa
	耐压强度Mpa
	线变化%
	备注

	≥60
	≥8
	≥2.60
	≥6
	≥25
	
	110℃×24h

	
	
	
	≥8
	≥40
	0～+1
	1450℃×3h


2.3.2兑铁流槽浇注料

2.3.2.1过铁量不低于16000吨/次，使用过程中无龟裂，无脱落。

2.3.2.2浇注料干燥、外观色泽均匀、粒度正常无夹杂，适当添加钢纤维，应具有优良的热震稳定性能、高温强度和抗粘渣能力，具有良好的粘接性，浇注料流动性及硬化速度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2.3.2.3理化指标符合：

	Al2O3%
	SiC%
	体密g/cm3
	抗折强度Mpa
	耐压强度Mpa
	线变化%
	备注

	≥60
	≥8
	≥2.60
	≥6
	≥25
	
	110℃×24h

	
	
	
	≥8
	≥40
	0～+1
	1450℃×3h


2.3.3 脱硫喷枪浇注料

2.3.3.1浇注料打结喷枪使用寿命不低于35炉，使用过程中无龟裂，无脱落、无漏粉，喷枪上线不合格比例≤5%。

2.3.3.2整体脱硫喷枪每月供货数量不少于10支，使用寿命大于70炉。使用过程中无龟裂，无脱落、无漏粉，喷枪上线不合格比例≤5%。
2.3.3.3浇注料干燥、外观色泽均匀、粒度正常无夹杂，适当添加钢纤维，应具有优良的热震稳定性能、高温强度和抗粘渣能力，浇注料流动性及硬化速度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2.3.3.4理化指标符合

	Al2O3%
	体密g/cm3
	抗折强度Mpa
	耐压强度Mpa
	线变化%
	备注

	≥65
	≥2.60
	≥6
	≥25
	
	110℃×24h

	
	
	≥8
	≥40
	0～+1
	1450℃×3h


2.3.5所有产品质保期达到1年以上。

2.3.6以上设定的理化指标仅供参考，产品质量以实际使用情况和寿命为准。
2.4检验、验收标准

2.4.1检测、检验、验收方法均执行GB/YB标准规定。

2.4.2检验、验收结果判定，依据需方检验、检测结果或外观检查验收或使用结果为准。

2.4.3检测、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品时，需方在5日内通知供方退货处理。

2.4.4检测、检验结果判定为可降级使用品时，供方全额承担差价损失部分。

3.供需双方权利和义务

3.1需方权利和义务

3.1.1供方原料、产品不符合协议第2条中任意条款之一时，需方有权均将其判定为不合格品。

3.1.2供方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拒绝在违约考核报告及相关确认材料上签字的，需方有权按协议条款规定进行强制执行。

3.1.3供方产品不合格情况下，可降级使用的，但供方拒不同意签字认可时，需方有权进行退货处理。

3.1.4需方有权根据喷枪、流槽、铁包耐材产品使用情况对指标不达标等异常产品予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喷枪、流槽、铁包异常由于非供方提供耐材产品质量原因造成，此异常产品可在结算中不予考核，分析结果以需方为准。
3.1.5需方有权按照质量管理要求，对乙方所供产品进行抽样、专检，所有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月末结算时予以扣除。

3.1.6需方有义务将原料、产品检测和验收结果，及使用结果告知供方。

3.1.7需方有权对供方不达标原料、产品和服务执行违约责任追究。

3.1.8因供方供货发生弄虚作假或以次充好的，需方有权将该批次原料、产品全部作为不合格品处理，并有权将供方列为不合格供方。

3.1.9需方有义务保证产品使用等环节的公开透明，并将用料和生产过程在产品使用跟踪卡上进行如实记录，为供方提供查阅该产品相关用料和周转的便利条件。

3.1.10需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和作业文件作出铁水包、喷枪、流槽上线、下线、修补和拆除等作业决定。

3.1.11连续3个月情况下，供方所供货物平均使用寿命均未达到协议要求的，需方有权终止合同履行。

3.2供方权利和义务

3.2.1供方在不认可需方判定结果情况下，有权向需方提出申诉，并在3日内提出书面说明，提供分析证明材料，由需方组织双方技术人员，在原检测、检验单位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将作为终裁结果。

3.2.2需方向供方提出退货时，供方有义务在接到通知10日内无条件全部清退。

3.2.3供方有义务向需方提供每一批次原料、产品的质量保证书及使用说明书等。

3.2.4供方有义务按照GB/YB标准规定，对所供货产品进行标识、包装、储存和运输，对需方有特殊要求的，供方有义务无条件执行。

3.2.5供方有义务按时参加需方组织的技术质量指标不达标分析会议，及因原料、产品质量造成的生产、质量等事故分析会议。

3.2.6供方有义务遵守需方的作业文件和管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需方正当作业行为。 

4.发生下列情况时，需方对供方执行违约考核

4.1需方在产品验收时发现不满足本技术协议相关条款内容的产品，需方有权利对该产品执行退货处理，供方在接到需方通知后须在10日之内将不合格产品清除需方指定区域，限期内未清除者，需方按照货物总价2‰收取日仓储费。

4.2对于不满足本技术协议相关条款内容，需方确定能够降级使用的产品，供需双方协商降级使用价格后方可使用，任何一方存在异议时均执行退货处理。

4.3合同执行期间，由于供方未能够按照需方提出的供货时间和要求进行供货的，根据需方规定的最低安全库存（铁包打结浇注料60吨、铁包修补浇注料20吨、喷枪浇注料20吨）追究违约责任5000元/次，影响生产时追究违约责任5000-10000元/次，并有权终止供货合同或纳入不合格供货方。

4.4供方所供产品不能达到本技术协议使用寿命保证值的，需方按照如下条款追究违约，违约金额在产品结算中扣除。

4.4.1 120吨铁水包由于产品质量原因使用寿命低于400炉（不含）此铁包拒付，400炉以上但未达到使用寿命保证值的，每欠50炉(含)追究违约责任1000元，不足50炉按照50炉计算。

4.4.2 打结脱硫喷枪由于产品质量原因使用寿命低于35炉（不含），追究违约责任500元/支，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第三方违约责任追究。整体脱离喷枪使用寿命低于70炉时 ，追究违约责任1000元/支，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第三方违约责任追究。
4.4.3兑铁流槽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通铁量低于16000吨（不含），此流槽追究违约责任1500元。

4.4.4.由于铁水包耐材质量等原因导致铁包发红、漏铁等隐患和，依据事故定性及事故分析报告追究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及第三方违约责任。
1）铁包包沿、鸭嘴部位发红，追究违约责任3000元/次，漏铁10000元/次；

2）铁包三脚架部位、耳轴部位、耳轴以下包壁部位发红，追究违约责任5000元/次，漏铁考核20000元/次；

3）铁包包底部位发红，追究违约责任20000元/次，

4）发生漏铁等重大安全险肇事故追究违约责任100000元/次。

4.5由于供方所供产品质量问题导致重大生产质量事故的，供方负责赔偿需方直接经济损失和相关违约责任追究，供需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后，违约金额在产品结算中扣除。

4.6由于供方所供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一般及以下生产事故，供方负责承担事故相关损失，需方按照如下方式对供方追究违约责任，违约金额在产品结算中扣除。

4.6.1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事故隐患和故障的，追究违约责任5000元/次。

4.6.2产品在同一个自然月内出现2次及以上事故隐患和故障的，追究违约责任10000元/次。

4.6.3产品出现影响铁水质量或发生一般生产事故的，追究违约责任20000元/次。

4.7连续3个自然月产品平均使用寿命未达到本协议要求值的，需方有权终止合同。

4.8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铁水包、流槽、喷枪需要进行修补处理时，经双方确认，在需方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补处理，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材料费用由供方承担。

4.9供方应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不得在未经需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更改产品配比、生产工艺、物料档次以及产品性能，一经发现追究违约责任1000元/次。

4.10为了防止合同执行期间供方个别产品断货或存在质量问题后影响需方的正常生产组织，需方有权调整其他供货单位的产品与供方产品搭配使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费用均由供方承担，每发生一次追究违约责任3000元。

4.11总体说明：结算方式按承包产品数量的实际钢产量×承包单价计算。以上索赔条款如多项同时发生，执行累计索赔。索赔计算每月进行一次，需方核算完毕后由供方指定代表人进行审核签字后生效，在结算中直接给予扣除。审核过程中如存在异议，供方应及时告知需方核算人员，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若供方无正当理由拒不签字的，需方可根据本协议强制执行。

5.协议有效期限：20   年   月   至20   年    月   日。

6.本协议与对应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授权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正式生效，此前签订的相关协议同时废止。

7.本协议在执行期间发生异议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起诉。

8.本协议解释权归需方所有。

	供  方
	需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甘肃酒钢集团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授权代表或委托代理人：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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